厦门市第一批公务人员保障性租赁房

（三房型）

选 房 手 册

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印制

二○一○年三月
厦门市公务人员保障性租赁房选房操作办法

第1条  为规范公务人员保障性租赁房选房配租工作，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分配机制，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厦门市保障性租赁房管理办法》与《厦门市公务人员申请社会保障性住房实施意见》及相关管理办法和房源情况，制定本操作办法。

第二条  本操作办法适用于本市公务人员保障性租赁房的选房工作。

第三条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负责公务人员保障性租赁房选房的统筹、协调、指导工作，市公房管理中心负责公务人员保障性租赁房选房、配租的具体工作。

第四条  各批次房源、租金、选房轮候号码及每个轮候号码的选房时间、选房地点等信息提前在市保障性住房网(www.xmzfbz.gov.cn)、市机关事务管理信息网（www.glj.xm.gov.cn）以及市国土房产管理信息网（www.xmtfj.gov.cn）上公布情况，方便选房人选房。

第五条  申请人代表共同申请人选房，申请人不能到场的，共同申请人可进行选房。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本人都不能到场选房的，可委托他人选房，受托人应在选房时出具委托人的身份证和书面委托书（原件、复印件或传真件）。选房人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六条  选房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进行身份确认，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选房人的身份证原件及申请人户口簿；委托选房的，另加书面委托书（原件、复印件或传真件）；

  （二）选房通知书；

第七条  选房人必须在已公布的选房日期当日完成选房，每个申请户只有一次选房机会。选房人每次选房时限为5分钟，选房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选定房号的，即视为拒绝选房，选房人应撤离选房工作台，保证选房进度。轮候号码被叫号三次未响应的，直接叫下一号选房。

第八条  选房人按时到场选房的，按照同房型中轮候号码先后顺序进行；选房人迟到的，按先来先选、后来后选的次序选房。

第九条  单身申请人的备选房源目前为三房型，需两人合租一套，每套住房分为A、B两个承租区，未分区部分由承租人共同使用，租金由承租人各自承担。单身申请人可自愿进行组合，并在规定时间内向机关事务管理局登记确认，自愿组合合租者优先安排选房，按组合中较靠前的轮候号码先后顺序选房。

第十条  未在规定时间内向机关事务管理局进行自愿组合合租登记确认的申请人，按轮候号码顺序自行选择住房的承租区，原则上是两个同性别申请人合租一套。

第十一条  选房时应签订《选房确认书》，《选房确认书》一经签订不得更改。

第十二条  家庭申请户自愿下调房型的，应在相应批次选房之前向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书面申请，获批准后按照调整后房型中的轮候号码先后顺序进行选房。

第十三条  每日选房结束后应及时统计选房情况，并在市保障住房网（www.xmzfbz.gov.cn）、市机关事务管理信息网（www.glj.xm.gov.cn）以及市国土房产管理信息网（www.xmtfj.gov.cn）上公布。

第十四条  选房人已签订《选房确认书》的，市公房管理中心根据房屋的交房日期提前通知选房人签订租赁合同。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申请人自动放弃本次申请资格，该轮候号码作废，但可重新申请社会保障性租赁房：

（一）未在规定时间选房的；

（二）选房人拒绝选房的；

（三）申请人未在选房当日签订《选房确认书》的；

（四）已签订《选房确认书》但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

第十六条  本操作办法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解释。

                                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

                                     二○一○年二月八日

轮候选房流程














公布当批可供配租房源、房型





向选房人分发选房通知书房源手册和选房办法





选房人按时到场的，按同房型中轮候号码的先后顺序选房，迟到的后来后选





工作人员介绍选房注意事项





未在当天完成选房，视为放弃申请资格，取消轮候号码








开始选房，时间不超过5分钟








签订《选房确认书》





待交房通知后办理入住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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